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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市政府委託辦理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A 級單位：安慎診所 派案原則 
 

個案管理人員派案 B 服務提供單位原則： 

個案管理人員應秉持個案管理之核心，以資訊公開、透明為前提，公平派案，以服務使用者最佳利

益為優先，派案時依以下原則考量欲派之B單位服務量能予以派案。為使長照需要者(以下簡稱個案)

取得長期照顧服務之可近性、即時性及兼顧服務提供單位量能分配之公平性，特訂定本「派案原

則」。 

 

一、本派案原則中所稱服務提供單位係指提供「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內，所定義照顧組

合編碼之各項服務的特約單位，並與本中心簽妥「合作意向書」。 

 

二、派案時，依以下原則予以派案： 

(1) 給予充足服務資訊，提供該區域可提供服務特約單位名單，個案及家屬指定單位為優先派案。 

(2) 服務提供即時性、可近性為優先。 

(3) 舊案維持原服務提供單位優先。 

(4) B 單位主動發掘案，提供相關證明，則獲得優先派案。 

 

三、依據新竹市衛生局最新公告特約單位居家照顧服務(BA 碼)順序如下： 

 

 

序號 單位名稱 特約區域 

1 財團法人天主教耶穌會新竹社會服務中心附設私立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2 財團法人基督教中華協力會附設新竹市私立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全區 

3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附設新竹市私立老五老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全區 

4 社團法人新竹縣紅十字會附設新竹縣私立博愛居家式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全區 

5 有限責任新竹市清安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附設私立新竹市清安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6 社團法人新竹市松齡長照關懷協會附設新竹市私立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全區 

7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新竹市私立慈濟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8 新竹市私立怡安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9 康瑄生活實業有限公司附設私立康瑄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10 廣兆有限公司附設新竹市私立廣兆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11 樂心有限公司附設新竹市私立喜樂齡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12 大新長期照顧服務股份有限公司附設新竹市私立大新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13 誠芯樂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附設新竹市私立誠芯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14 東暉長照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市東暉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15 懷安有限公司附設新竹市私立安心66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16 新竹市私立子馨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17 保證責任中華民國國軍軍眷住宅公用合作社附設新竹市私立福曜居家照機構 全區 

18 康瑄生活實業有限公司附設新竹市私立康瑄居家長照機構 北區、香山區 

19 新竹市銀響力照護協會附設新竹市私立銀響力居家長照機構 東區、香山區 

20 新竹市私立好事居家長照機構 北區、香山區 

108.09.01制定 

109.12.31修訂 

110.02.27修訂 

111.01.13修訂 

111.11.15修訂 

112.01.30修訂 

112.02.24修訂 

112.04.24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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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案若未指定服務提供單位， 本中心將特約單位分為五組，依順序輪派，如第一組照會後於 1 

個工作日內回覆無人力或未回覆，個管人員則依個案使用服務權益及急迫性，執行第二組輪

派，但期間有服務單位回覆可提供服務，則將尚未回覆單位系統照會刪除。若第一次照會時第

一組單位已有成功承接新案，則下次有新案需求時，則由第二組開始照會；另未成功接案單

位，當月達5次照會後，仍回覆無人力，則喪失一輪接案資格。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天主教 清安 康瑄(竹縣) 誠芯 福曜 

伯大尼 松齡 廣兆 東暉 康瑄(竹市) 

老五老 慈濟 喜樂齡 安心66 銀響力 

紅十字會 怡安 大新 子馨 好事 

 

五、派案後3 個工作日內，服務提供單位未回覆者，A 單位追蹤了解，若有困難或特殊狀況，需更多時

間安排服務，則另案處理。 

 

六、 本中心訂有以下因應策略及處理方式，以維護個案服務使用權益： 

(1) 個案提出更換服務單位需求，個案管理人員應充分了解原因，並聯繫原服務單位告知原委， 經

協調後，仍需更換單位，應以個案及其家屬指定單位為優先派案，若無則依輪派順序照會新單

位媒合人力，並至系統進行計畫異動說明。另個案管理人員經追蹤服務狀況或接獲民眾反映

時，與主責照管專員討論，依反映內容判斷服務項目與類型後，發現須經由縣市政府與服務單

位溝通協調，可利用「新竹市衛生局暨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單位)服務品質追蹤反映單」，反

映服務問題改善，並計畫異動將其表格上傳。 

(2) 派案B單位後，個案管理人員應追蹤B單位是否於接受照會後「7日內提供第一次服務」，若未於

時效內進入案家，個管人員需瞭解原由，並透過照管系統之「個案異動通報查詢」，檢視B單位

是否有通報說明原因，並獲得個案及家屬同意延遲進場服務；可視案家意願，採改派原則。 

(3) 新案派案前，應先聯繫B單位其量能是否可接案；舊案於複評或計畫異動時，服務內容有異動，

「應主動聯繫服務單位並系統異動通報說明」。 

(4) 接受照會之B單位，不得無故拒絕接案，倘有正當事由未能提供服務，A單位應訂有相關處理或

輔導機制，如：改派機制、請服務提供單位提出改善方案等，以維個案照顧權益。 

(5) 若服務提供單位持續未能提供服務，得轉派其他單位，A 單位透過輔導機制(服務提供單位之服

務人力調整、個案服務項目優先順序執行及協助服務提供單位向個案溝通協調等)，仍無法解決

採暫停派案，待服務提供單位可提供服務時，恢復輪派機制派案。 

(6) A單位應針對服務提供單位建立服務品質追蹤或督導機制，倘B單位有未能提供服務之情形，得

轉派其他單位、漸少或暫停派案。若服務提供單位經多次輔導或勸導未果，A單位回報新竹市衛

生局介入，並列入未來 A 單位與服務提供單位合作延續參據。 

(7) 年度評鑑未合格之單位，於申覆至取得評鑑合格期間，將不進行派案，待取得合格後，恢復派

案。 

(8) 另日間照顧服務(BB 碼、BD 碼)、家庭托顧服務(BC 碼)、專業服務(C 碼)、輔具服務及居家無

障礙環境改善服務(E、F 碼)、喘息服務(G 碼)、交通接送服務(D 碼)：依據新竹市衛生局最新

公告之特約單位清冊之個案選擇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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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改派原則： 

(一)服務暫停中個案： 

A 單位接獲個案或家屬通知重啟服務，若個案及家屬同意使用原單位則派案予原單位；若個案

或家屬欲更換服務單位，A 單位則致電或異動通報予原單位。 

(二)服務中個案： 

(1) 原B單位因故無法繼續提供服務，原服務單位需來電向A單位個管人員說明並異動通報敘明

原因及交接最後服務日期，由A單位完成照管系統之轉派單位的行政流程。 

(2) 個案或家屬提出更換單位，A 單位將先聯繫家屬與服務單位雙方以釐清狀況，再依個案或

家屬意願派案至新單位。 

(3) 保障個案權益，原服務單位應服務至接替單位可提供服務時，方可終止服務。 

 

八、出院準備銜接長照服務案件，考量其服務輸送急迫性，不受派案輪序的限制。有關專業服務(C

碼)的派案，依據「該出院準備醫院合作之服務團隊」優先派案。 

 

九、A單位不得圖利特定服務提供單位，亦不能向服務提供單位收取任何形式費用(抽成費、派案

費、管理費等)。 

 

十、自112年3月1日起，個管人員訪視時，需提供個案本人或家屬，新竹市衛生局長期照顧科規定

「新竹市個案選擇服務單位同意書(A單位派B單位)」表單(如附件一)，確實填寫後於「照顧管

理平台上傳本同意書」，並提供個案本人或家屬，居住區域各家服務單位之充足服務資訊，瞭

解有無指派服務單位，以指定服務單位為優先；如未指定服務單位，單位依照以下四大派案原

則： 

(1)服務人力及服務量能充足 

(2)服務提供即時性高 

(3)服務提供可近性 

(4)其他派案原則(請務必敘明原則內容) 

與實際服務狀況與「新竹市個案選擇服務單位同意書(A單位派B單位)」不符時，個管人員，需

採平台異動通報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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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個案選擇服務單位同意書(A單位派B單位) 
A 單位名稱  

個案姓名  個案身份證字號 
 

A 單位已提供本人/家屬居住區域各家服務單位之充足服務資訊： 

□個案指定服務單位： 

1. ＿＿＿＿＿＿＿＿＿＿單位提供＿＿＿＿＿＿＿＿＿＿服務。 

2. ＿＿＿＿＿＿＿＿＿＿單位提供＿＿＿＿＿＿＿＿＿＿服務。 

3. ＿＿＿＿＿＿＿＿＿＿單位提供＿＿＿＿＿＿＿＿＿＿服務。 

□如以上單位無法提供，同意由A單位進行派案。 

□個案未指定服務單位： 

A單位依照           派案原則後續派案， 

1.＿＿＿＿＿      ＿單位提供＿＿＿＿＿＿＿＿服務。 

2.＿＿＿＿＿      ＿單位提供＿＿＿＿＿＿＿＿服務。 

3.＿＿＿＿＿      ＿單位提供＿＿＿＿＿＿＿＿服務。 

4.＿＿＿＿＿      ＿單位提供＿＿＿＿＿＿＿＿服務。 

派案原則： 

1. 服務人力及服務量能充足 

2. 服務提供即時性高 

3. 服務提供可近性 

4. 其他派案原則(請務必敘明原則內容): 

主要照顧者/ 

本人(簽名) 
 與個案關係 

 

個管員 

(簽名) 
 確認日期 

 

註：1.請於照顧管理平台上傳本同意書。 

    2.實際服務狀況與本表不符時，採平台異動通報告知。 

 

附件1 


